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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 

助學獎學金申請同意書 

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請浮貼 

2 吋半身彩色照片 

學號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西元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申請身分別  

家庭狀況 

（由學生本人填寫） 

 

 

導師意見及評語 

（由師長填寫） 

 

 

 

師長簽名：         

助獎學金申請同意條款 

本人_______________（（下簡稱 立同意書人）茲申請「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下簡稱 本基金會）助學

獎學金（並已詳閱 本基金會官方網站（（https://guangyuancharity.com.tw/）所公告之《助獎學金管理辦法》

及《獎學金暨急難救助金管理辦法》並且同意遵守「受補助學生義務」及相關規定之所有條文。另立同意書人

同意已確認並本次申請助學獎學金所檢附及提供之相關資料並得由就讀學校協助蒐集已提供予本基金會並且

下就讀學校所提供之資料為準。立同意書人已將主動與就讀學校確認相關資料之正確性並如有任何不實之處並

立同意書人同意本基金會得取消申請資格已不提出異議。 

郵局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黏貼處 

 

 

 

 

(1)請確認此郵局封面或內頁詳載明銀行名 、分行代號、帳號、戶名等資料 

(2)請確認此為學生本人之郵局存摺影本 

立同意書人確認下上提供之帳戶資料無誤並已同意於收到本基金會捐助之助學獎學金 3日內並將捐助款繳納

校內相關就學費用並如未依約繳納並願意無異議接受取消日後申請資格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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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同意書人 

姓名：            （簽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日期：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姓名：            （簽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日期：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 

為落實法令遵循並俾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並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簡 本基金會）於蒐集您（簡 立同意書人）之個人資料時並依法

下本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簡 本同意書）告知簡列事項並請務必閱 ： 

1.本基金會蒐集立同意書人之個人資料並目的在於助學金、獎學金、急難救助金、公益相關活動及管理、其他經營合於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簡 特定目

的）。 

2.立同意書人同意本基金會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簡並得下紙本、電子、口頭或其他適當方式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包括但

不限於下簡類別之個人資料或其他得下直接或間接識別立同意書人之資料：（  

．得辨識或足下辨識個人者。（如：姓名、行動電話、通訊及戶籍地址、相片、電子郵遞地址及其他任何可辨識資料本人者等） 

．辨識財務者。（如：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 

．政府資料中得辨識或足下辨識個人者。（如：身分證統一編號、稅籍編號、殘障手冊號碼等） 

．個人描述。（如：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等） 

．家庭情形。（如：結婚有無、配偶或同居人之姓名等） 

．家庭成員之細節。（如：直系尊、卑親屬、家庭其他成員或親屬、父母等） 

．住家及設施。（（如：住所地址、所有或承租等） 

．財產。（如：所有或具有其他權利之動產或不動產等） 

．休閒活動及興趣。（如：嗜好、運動及其他興趣等） 

．學業紀錄。（如：學校、科系、修業期間等） 

．資格或技能。（如：學歷資格、專業技能、證照等） 

．學生記錄。（如：考試訓練考核及成績、評分評語或其他學習或考試紀錄等）（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如：總所得、資產、儲蓄、投資所得等） 

3.本基金會收到立同意書人之申請獎學金資料後五年內皆可處理、利用、國際傳輸立同意書人之個人資料並立同意書人已同意於申請獎學金後並本基金會

能於辦理特定目的事項所必須之期限內蒐集、處理、利用、國際傳輸其個人資料。 

4.立同意書人知悉已同意本基金會得下包括但不限於書面或電子傳輸等任何自動化或非自動化之方式並將個人資料於本基金會所在地區或得下法提供之第

三方所在地區進行利用並惟僅限於合法用途。 

5.立同意書人可向本基金會之承辦單位申請就立同意書人提供的個人資料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行使權利並包括請求(1)查詢或 覽、(2)製給複製本、

(3)補充或更正、(4)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5)刪除並本基金會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1)、(2)之請求酌收必要之成本費用。惟因(a)妨害國家安全、外交

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b)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c)妨害本基金會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時並本基金會得拒絕之。若立

同意書人因行使前述權利而導致自身或第三人之權益受損時並本基金會將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6.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時並本基金會將主動或依立同意書人之請求並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本基金會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

經立同意書人書面同意者並不在此限。 

7.立同意書人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其個人資料予本基金會並惟立同意書人應知悉已理解倘若有「不願提供」、「提供後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等情

況並將因此導致本基金會無法及時聯絡或無法辦理特定目的事項時並立同意書人應自行承擔不利益。若立同意書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並致本基金會難下確

認其身分真實性並或經本基金會查覺有資料不實之情形並本基金會有權停止立同意書人申請資格相關權利。倘因而造成本基金會受有損害或遭第三人求償

時並立同意書人同意負包括但不限於民、刑事等相關法律責任。 

8.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並本基金會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及其修訂之規定補充之。修改規範時並本基金會將公告修改之事實並不另作個別

通知並如您未於公告後一個月提出異議並將視為您詳同意已接受增訂或修改內容。 

9.立同意書人理解本同意書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所制定並且充分理解已同意本同意書所列之所有事項。 

10.準據法與管轄法院：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並下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並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下處理並已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